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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善導會 

私隱政策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聲明」適用於香港善導會（下稱本會）的所有部門及服務單位，文中「我們」

（視乎情況而定）指本會或其有關的部門及服務單位。 

1. 私隱政策聲明 

1.1 我們的承諾 

本會尊重個人私隱，而每位員工均以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為己任。本會作為資料使用

者，會全力執行及遵守保障資料原則，以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條例）

的各項有關規定。 

我們會確保所收集、使用、保留、披露、轉移、保安及存取的所有個人資料，必須

遵照條例規定的責任及要求處理。 

1.2 個人資料類別 

概括而言，本會持有的個人資料有以下六大類： 

 人事資料：本會持有現職及前僱員的人事資料及記錄。此外，本會亦持有應徵

本會職位的申請人資料，但會在招聘程序完成後銷毀落選者的個人資料。 

 服務記錄：包括現時及曾接受服務使用者因向本會申請服務而提供的個人資料

及所有接受或轉介服務的相關記錄。 

 捐助者記錄：包括向本會作出金錢及/或物資捐助的人士之個人資料、聯絡方

法、銀行或信用咭資料等。 

 義工/導師/支持者記錄：包括所有參與協助本會活動、義務工作、培訓活動、

籌募工作的義工/導師/支持者的個人資料。 

 工程顧問/承辦商/供應商記錄：包括向本會提供服務及銷售商品的工程顧問/

承辦商/供應商（包括其為本會服務的員工）。 

 其他記錄：包括行政及運作方面的檔案、處理查詢、投訴及相關調查所收集的

資料、參與社工及其他課程的實習、參與本會舉辦的推廣及培訓活動而提供的

個人資料等。 

1.3 保存個人資料的主要目的 

一般而言，本會保存個人資料的主要目的如下： 

 人事記錄：保存現職和前任僱員個人資料的目的，是要作人力資源管理用途和

因本會服務或運作需要，例如：聘任、薪酬、福利、考勤、紀律行動、訓練及

職業發展，以及提供工作證明等有關的事宜。而保存職位申請人的資料是用以

評核申請人是否適合受聘或委任某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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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記錄：保存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以處理他們向本會提出的服務申請，以

便為他們提供或轉介所需要的合適或必要的服務；該等資料亦可能用於本會日

常運作、員工督導與培訓、監察及檢討各項服務進展和發展、通訊及有關研究

和調查。 

 捐助者記錄：保存捐助者個人資料，以處理捐款及/或物資的相關行政工作，

包括開立收據、致謝信、募集捐款/物資、捐款/物資紀錄，以及推廣本會的服

務、通訊、活動推廣及活動邀請等用途。 

 義工/導師/支持者記錄：保存義工/導師/支持者的個人資料，用作本會及其服務

單位舉辦的活動、培訓及義務工作推廣和邀請、通訊、培訓、籌募、出席及服

務時數記錄。 

 工程顧問/承辦商/供應商記錄：保存工程顧問/承辦商/供應商（包括其為本會服

務的員工）的個人資料，用作本會甄選、聘請、管理、監督及評估他們向本會

提供服務及銷售商品。 

 其他記錄：保存這些記錄的目的各有不同，須視乎記錄的性質而定，例如回應

有關查詢、投訴、安排社工實習及稍後的檢討、活動保險、培訓登記及出席記

錄、統計及研究等。 

1.4 實務 

本會副總幹事/服務主管負責監察及監管本會職員依從條例的規定，並統籌各服務

單位及部門制訂保障個人資料的內部措施及指引。 

為確保各職員依從條例所載規定，本會備有： 

 「保障資料記錄簿」； 

 「查閱資料要求表格（OPS003）」─ 資料當事人可利用這表格提出要求查閱

和索取本會所持有關於他/她的個人資料； 

 「改正資料要求表格」─ 資料當事人可利用這表格提出要求改正本會所持有

關於他/她的個人資料。 

如欲向本會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或通知停止/重新接收本會的推廣資訊，可向本

會總辦事處保障資料主任或其他相關指定人士提出有關要求。 

1.5 瀏覽本會的網頁 

除網上捐款外，本會的網頁的其他部份所設的 Cookies（如有）不會用於收集個人

資料。Cookies 是可保存於網頁使用者電腦內的小型電腦檔案，功能是獲取配置資

料及分析網頁使用者的瀏覽習慣。網頁常會用 Cookies 追蹤使用者喜好的網站主

題，使用者可修改相關的互聯網選項或電腦系統的瀏覽喜好設定，拒絕儲取

Cookies，然而使用者可能因此無法使用或啟動我們的網頁提供的某些功能。 

此外，本會的網頁會連結至其他網站，本會不會負責其他網站在處理個人資料的政

策及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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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2.1 收集個人資料原則 

1. 本會會遵循合法和公平的途徑收集足夠而不過量個人資料，而該等資料只可用

於在收集時所述明的或與本會的服務和活動有直接關係的合法目的上。 

2. 本會採取所有合理可行措施確保所有收集或存有的個人資料準確，以符合收集

目的之用。 

3. 本會採取所有合理可行措施刪去不再需要使用的個人資料。 

4. 本會在收集資料前，會通知資料當事人收集資料的目的及可能向其他轉介資料

的人士類別。 

2.2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1. 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及轉介服務； 

2. 處理招募義工和導師、招募及僱用員工有關的程序； 

3. 處理捐款/物資的相關行政工作，包括開立收據、致謝信、募集捐款/物資、捐

款/物資記錄等； 

4. 用於與本會工作有關的通訊，提供籌款及服務資料如定期通訊、期刊等； 

5. 組織籌款、義務工作、培訓及推廣活動； 

6. 用作統計或資料研究和調查； 

7. 用於與本會的服務、籌款、推廣、培訓及其營運工作直接有關的其他目的。 

2.3 未能提供資料的後果 

除在資料收集表格內被指定為必須提供的資料外，提供其他個人資料乃屬自願性

質。閣下如未能按要求提供必須的資料，將可能導致我們未能處理閣下的要求或提

供服務。 

 

2.4 保存及使用個人資料 

1. 所有提供予本會的個人資料將受到妥善儲存及保密，避免未經許可或意外的查

閱、處理或作其他用途。本會亦不會以任何形式將資料出售、租借及轉讓予任

何人士或組織。 

2. 本會將依照在收集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使用該等資料。並保存相關資料至完成

該目的為止。亦只有需要執行工作職務的本會員工或授權代表才可以使用及處

理這些個人資料。 

3. 本會在有需要時會根據法定或合約責任或法院規定而提供個人資料，但他們須

證明其取用資料的權利/權能。 

4. 資料當事人亦可以隨時要求本會停止使用其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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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查閱及更新個人資料 

1. 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本會備存有關他/她的個人資料，但不包括已達

成使用的目的後而被刪除的個人資料。本會會就處理查閱資料事宜上向當事人

收取合理費用，詳情如下： 

- 行政費港幣$70，包括 10 頁影印本（以 A4 單面黑白影印）；及 

- 以後每頁港幣$1（以 A4 單面黑白影印）。 

2. 當事人的查閱權利包括在繳付所需費用後，取得其個人資料的複本一份。 

3. 查閱及改正資料要求應以書面填交「查閱資料要求表格（OPS003）」或「改正

資料要求表格」提出。 

4. 除根據條例獲豁免事項，本會在接獲查閱/索取/更正要求後，會先核對有關要

求的真確性及有效性，並通常會在收到有關要求的 40 日內以書面作出回覆。 

2.6 修訂聲明 

本聲明內容將會不時修訂/更新，請定期瀏覽本會網頁 www.sracp.org.hk 查閱最新版

本。中英文版如有差異或互相牴觸，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2.7 查詢 

如閣下對本會的私隱政策及實務方面有任何查詢，或欲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或通

知停止/重新接收本會的推廣資訊，請透過以下途徑，向本會提出。 

聯絡人員 ： 香港善導會 保障資料主任 

地址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603 室 

電話 ： 2527 1322 

傳真號碼 ： 2865 1089 

電郵 ： dpo@srac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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